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
 
	案件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武汉有房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未备案的消毒产品案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20264212310002

	行 政
处 罚
当事人
基 本
情 况
	违法单位名称或
违法自然人姓名
	武汉有房商贸有限公司

	
	社会信用代码或
组织机构代码
	91420117MA4KW5JX1H

	
	法定代表人
(负责人)姓名
	柯**

	违法事实
	武汉有房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独必鸿＠草本抑菌乳膏 藓痒医生软膏”未备案，以上事实有《现场笔录》1份、《询问笔录》1份，投诉举报书一份，法人代表身份证、工商营业执照、照片1张为证

	行政处罚依据
	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38条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108条,

	行政处罚内容
	警告，没收违反所得。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2026年4月10日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


 





 

